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2019年株洲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环保局，局属各单位：
    根据株洲市委办公室、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株洲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株办发〔2018〕25号）文件精神，我局制定了《2019年株洲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2019年3月26日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2019年株洲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的文件精神，按照《株洲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有关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2019年，在县市区年初摸底调查上报的数据基础上，具备条件的村镇基本建成集中或分散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对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列达到40%、生活污水处理率集雨区（非集雨区）达到70%（60%）、建制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开工建设率达到100%；建立乡（镇、街道）、村建成区黑臭水体台账，完成乡（镇、街道）、村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率50%，使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得到有效管控。
二、指导原则
（一）加强规划引领。依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经济适用、 易于维护的原则,2019年3月底前编制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专项规划 (方案), 实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按照以城带乡、就近联建、独立建设的做法,对靠近城镇周边的村庄,将污水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对规模较大的独立村庄或有条件的相邻村庄,建设或联合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工程; 对位置偏远、规模较小的村庄,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二）加快设施建设。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污水处理工艺及能力，优先建设特色镇等重点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靠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乡镇，优先考虑就近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2019年全市开工建设乡镇污水处理设施15座，竣工22座。
（三）强化措施衔接。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河长制、湖长制管理。农户房前屋后的河塘沟渠重点实施清淤疏浚工程、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采取综合措施恢复水生态,2019年消除农户房前屋后的黑臭水体；各县市区要严格填报制度，杜绝虚假浮夸，结合有关规定，如实上报相关数据。在县市区年初摸底调查上报的数据基础上，2019年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程。经整治后死灰复燃，或经上级抽查发现隐瞒不报的将严格问责并在考核中加倍扣分。
三、时间安排
（一）2019年3月底前完成摸底调查汇总、上报和整治方案编制工作。
（二）2019年4月底前启动整治项目。
（三）2019年6月底前完成工程比例达到60%。
（四）2019年10月底前，完成对生活污水整治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达到40%，生活污水处理率集雨区达（非集雨区）到70%（60%）；完成农户房前屋后的河塘沟渠重点实施清淤疏浚工程和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程；11月底前完成工程验收；12月底前完成资料收集、整理和上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制定牵头负责任务的具体实施方案和评估机制，联系并指导办好一批示范点，探索一批好的建设机制。要对照本治理方案提出的目标和重点工作，抓紧编制或修订县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或规划，明确本行政区目标任务、责任部门、资金筹措方案、农民群众参与机制、考核验收标准和办法等内容。
（二）强化监督考核。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纳入市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范围，作为相关市县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市生态环境局将采取现场督察、专项检查等方式，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估。考核评估主要内容包括：资金投入、任务完成情况、建设和长效管护体制机制建设、人员到位、督查考核等。考核评估结果向市委市政府报告，通报县（市）区政府，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三）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的作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要意义、政策措施，强化环境卫生意识，引导农民群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动员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良好氛围。
(四)其他明确事项                      
1.2018年12月31日前已完成建设具有两格及以上生活污水分户处理设施，且能满足农户常住人口生活污水处理能力需求，情况属实的，视同已完成整治。
2.新建、改建、扩建的农户住宅及列入农村厕所改造清单中的农户，均需纳入生活污水治理需求统计范围。
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式包含分户处理、集中处理和城镇管网处理。
4.黑臭水体认定及整治标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式与治理标准具体解释见《株洲市2019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任务内容及工作标准》。
5.农户生活污水的厨房和洗浴污水不得进入化粪池，厕所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厨房、洗浴污水一并经排水管进入生活污水（分户、集中、城镇管网）治理设施进行处理。

2

